
（二）历史传说

岳宋与其周围各寨

人。岳

里），东偏南木古坝（约 多里，此寨是拉祜族）。

岳宋寨处于山巅，海拔 米。属亚热带气候，冬无霜雪。一年两季分大节，自

阳历十一月到来年四月为干季，五月至十月为雨季。这里雨水多，气候潮湿，虽属夏

天，亦不甚热，但每日温差较大。

岳宋的耕地尽为山地。耕地在寨子周围，位置比寨址稍低。

户，岳宋是个比较大的佤族聚居的寨子，没有其他民族。全寨共有

宋寨包括七个小寨：段翁（意即水流源处。此小寨为岳宋最早建立的寨）；永塞（下寨

之意）；永朗（即上寨）；永太（即那边之意）；芒得果（傣语音，不知何意）；永额

（额是大树）；永司劳（即小新寨）。这七个小寨都在岳宋大寨寨圈之内，在地域上互相交

错着，但仍有不很明显的划分。其中永司劳尚属永额（永司劳有十多家人，皆是从永额

搬出来的），还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寨子，但为整理材料方便起见，故把它单分出来。

马散、芒杏、班帅、岩城、锡古、木古等 是晚建的寨

子。据岳宋老人讲：他们的祖先到岳宋时，周围各寨都已存在，土地也划分完了。现岳

宋的寨址，原是芒杏的地方，所种之地也多自外寨买来。根据大窝郎艾撒特的家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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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算

蛮巴

斜木连（即孟连）蛮巴

安柴

，若以 年为一代计算，还不到 年。

巴

羊松 格道

相秃埃 巴戛 帅塞 来

代人算，岳宋建寨才有

岳宋有五个大姓（指人数较多的姓），即忙、永铺擂、库、永欧和蒙库。这五姓人

是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方迁来的。

等讲，从“司岗”出来后，经轮塞

忙：大窝郎艾撒特即此姓人。根据他的家谱计算，忙姓人到岳宋有十四代。忙姓

迁徙路线，据艾怪、艾坎木和艾坎宋 轮朗

一翁抱斯蛮冷 培不殆 羊格来 安假 努戛忙（近山通）

培巩 勐当 当稚

斜木连琪算

邦（也叫永铺挡）

勐顶 永劳 努索耿朋 相秃埃 巴戛

帅塞 冷戛一来比 岳宋。

轮朗

永铺擂：根据此姓大头人艾怪的家谱④，到他们的十二代祖先反铺鹿埃才迁到岳宋。

反铺鹿埃原住在南康河那边的寨子，因那边寨子的人想砍他的头而逃到岳宋。到岳宋

后，忙姓人帮助他与忙姓姑娘结了婚。现在岳宋永铺擂姓有百多户人都是反铺鹿埃的后

代。据艾怪等讲，永铺擂姓人的迁徙路线是：从“司岗”出来后，经轮塞

羊格劳 斜木连（即孟

格邦 巴非

永铺擂（郎巴邦，姓之始源）

安莫

格道 。岳宋

蒙库：蒙库姓是岳宋最早的姓氏之一。传说比忙姓人到岳宋还早。但究竟到岳宋有

多少代，无法查考。他们的祖先从何地迁来，说法也不一，一说是从马散迁来，一说是

从木古迁来。

永欧：永欧姓人最早来岳宋的祖先是苦特莽。传说苦特莽是马散人（现在马散寨还

叫永欧）。那时马散与岩城打仗，岩城打败了马散，俘获了苦特莽。岩城人看苦特莽人

小，没有杀他，带到岩城。后苦特莽逃出，跑至岳宋。岳宋人照顾他，后与蒙库姑娘结

了婚。现永欧姓人都是苦特莽的后代。永欧是马散寨名，他们以寨名演变为姓，意即从马

散搬来的人。从他们的家谱看，岳宋永欧与马散的阿芒姓人是同一祖先。根据艾散的家

安柴

连）

比

羊孔

越送

冷戛

巴努

蛮巴

羊松

岳宋各小寨户数、人口及劳动力情况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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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关系

。

多里）还有两个傣族寨子。我们曾

据岳宋老人说，岳宋佤族到岳宋时，该地已住有傣族。那时紧靠岳宋寨西边有一傣

族寨子，在木古坝（是木古河和其支流冲积形成的一个小坝子，长约四、五里，宽约半

里至一里。在岳宋、锡古、木古三寨之间，离岳宋

亲自到木古坝考察了至今犹存的傣族遗址 佛寺的遗址和傣族种的一片茶树。茶树是

家茶，佤族不会种茶，可能是傣族所种。佛寺遗址现已成为耕地，在一小山巅。所说的

两个傣族寨址也能隐约分辨。

岳宋佤族讲：当时他们与傣族的关系很好，彼此没发生过战斗，但也互不通婚。岳

宋佤族来到不久，傣族因听到佤族说孟连那里有水田，就迁往孟连。傣族走后，其土地

遂为佤族所有。

。

在岳宋佤族的传说中，他们到岳宋以前在孟连时就有与孟连傣族换马鹿和换水田等

关系

以上可见，佤族和傣族的关系发生很久了。佤族受傣族影响很深。特别是在生产上

影响很大，佤族用铁可能最初是从傣族传来的。

扎崩（稳之子）、

。拉祜族来时，曾与佤族的某些寨子如玉溪等，发生

拉祜族的势力达到岳宋，连张光明算在内，共有五代人，即扎稳、

扎赛、扎越和张光明（越之子）

年拉祜族过年

过激烈的战斗。岳宋与芒杏的老人说，该两寨没有与拉祜族发生战斗。扎稳、扎崩等来

到岳宋便封一些佤族头人以“官号”，并给被封者一些衣物等。以后的扎赛、扎越和张

光明也如此。自扎稳起，岳宋便每年每家出一碗米给张光明家，直至

斗米。时，岳宋还送给张光明

刀、条锄、犁头等，都是拉祜族来后佤族才会使用的，这对佤

拉祜族来后对佤族影响很大。芒杏、岳宋和班帅等寨有不少人会讲拉祜话。在生产

工具和生产技术上，如

族社会发生了很大作用。

从佤族的传说看，佤族与汉族的关系，也发生很久了。佤族讲，汉族来到西盟、岳

宋一带地区，只是三代左右。

谱 ，永欧姓人到岳宋有十一代。

库：库姓人到岳宋晚于上述四姓。库姓头人和老人艾喃、艾摆、

是从岩城搬来的。最初到岳宋的祖先是鹿额普冷（有说是普冷仅）。

鹿额普冷到喃共有九代

艾加柯等讲，他们

根据艾喃的家谱，

岳宋佤族经济以农业为主，采集、渔猎、纺织和经商仅作为从属于农业的家庭副业

而存在。

、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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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力

地和砍树。斧头寸，在农业上主要用来

岳宋也有铁匠，

贸易小组。

岳宋佤族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分工不发达，商品交换很少。因此，岳宋佤族的商

品交换主要是与他族的交换，如牛、布匹、棉纱、枪支和食盐等，均是从外族输入的。

他们能拿来和其他民族交换的主要是大烟。在商品交换中，近几十年来也使用了汉族输

进的半开和银子等货币。但他们还不习惯于运用货币，在一般的商品交换中仍以以物易

物为主。

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交换中间人也逐渐产生了。但还没有专门从事商业的人，只

有在农闲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度至

农业是岳宋佤族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作物有旱谷（岳宋无水田，全为旱地，即山地，

坡度约有 度）、小红米、荞、豆子（小青豆）、包谷、豌豆、棉花和大烟

等，其中以旱谷、小红米、荞和豆为主。

他们种植农作物的历史，无可靠材料说明，只有如下的传说：

“人从‘司岗’出来以后到处跑，不会种地，没有谷子和小红米，当时人吃土和野

菜。后来有一个人打到一只小雀，见它脖子里有谷子和小红米。‘这是什么？’人们不

认识，就把小红米和谷子种下，长出来了。从此，人才知道种谷子和小红米。”

岳宋佤族生产以农业为主体，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生产力只是指农业而言。岳宋

的生产工具普遍都是铁质的，但多数工具仍然很原始，再加上技术落后，因此生产水平

十分低下。

生产工具

（ ）整地工具：

尺，宽长刀：佤族叫“维郎”，长 寸，用以开荒、砍草或砍其它东西。这既

是生产工具，也是武器。佤族男子出门经常佩刀，锋刃锐利。传说人从“司岗”出来就

有刀了。

寸，宽斧：佤族叫“摩委”，长约

是铁质木柄。使用铁斧只有六七十年历史，是从汉族传来的。

犁：佤族叫“太”，是直犁，用以犁地。但目前会用犁的人很少，技术也不高。据

说他们会用犁的时间只有二代，是从拉祜族传来的。

采集主要由妇女来进行，今天已不普遍，只在青黄不接时，贫苦农民方借采集野薯

野菜充饥。

狩猎活动仍较普遍，它是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和保护庄稼的活动。狩猎工具主要是铜

炮枪和弩等。

捕鱼较普遍，不少人家都有鱼网。他们也会织鱼网。

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种类也很少，主要是纺织（几乎每家都有一架织

布机）和编竹器等，都是为了自用。纺织由妇女担任，编竹器多是男子担任。

能制铁质生产工具（犁头除外）。解放后，他们也大量熬火硝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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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多。寸，宽

锄：佤族叫“空”，长

寸，竹柄，是点种用的。这是一

寸，宽 寸，用以挖地。锄的使用已很普遍，是他们的

主要生产工具。锄的使用时间只有三代，也是从拉祜族传来的。由于使用时间短，技术

差，锄还仅只用来挖地，不会用锄除草。也有人说锄的使用已很早了。我们估计在使用

今天的条锄以前，还使用过一种小条锄。刚解放时，工作组同志曾见过这种小条锄。我

们在永广调查时，也见过一把，长约

（ ）播种工具：

寸，宽矛：佤族叫“锚”，矛头为铁质，长

种比较原始的生产工具，有一些寨子已不使用了（如永广）。据老农反映，“锚”的使

用已经很久，从“司岗”出来就已经用“锚”了。

（ ）中耕工具：

尺，宽刮刀：佤族叫“给”，长 寸，两端装有竹柄，形状象有些人使用的刮

舌头的刮子，铁片制成，用以薅谷地。这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工具，在比较进步的地方

已经没有了。传说刮刀也是从“司岗”里出来时就用了。

寸，宽铲：佤族叫“阿拍”，长 尺，安以 寸长的木柄，用以铲草和铲土，多

（

用来薅豆地。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之一。传说从“司岗”出来时就用了。

）收获工具：

寸，宽镰刀：长 分，薅第二、第三次地时用以割草，也用以收割谷子。形状

和内地相同，是主要生产工具之一。传说也是从“司岗”带出来的。

耕作技术与耕作制度

岳宋佤族种地是一片一片的种，耕地还没有固定下来，一般都是种二年抛荒五、六

年，也有只种一年就抛荒的。原因有二：第一，土质较差，产量低，一般种一年的抛

荒；第二，某些富裕户地多，轮歇得过来，故只种一年。

岳宋寨共有六大片土地，地名是：桃肥、打老、打癸、打拉、米康、团洪。一般是

一年种二片，每片种二年，每年有一片新开地和一片旧开地，以便使各种农事活动协调

起来。

在农作物的轮植上，他们也摸索到一些经验。轮种情况有如下两种序列：

）豆子，谷子（或掺种小红米在内），小红米，糯米。

（ ）荞，谷子，小红米。

他们从经验中得知，第一年种荞、豆、谷子都可以，但绝不种小红米。因为小红米

吃肥多，如第一年种小红米，第二年种谷子就长不好。所以他们先种豆，再种谷，最后

才种小红米，种完小红米就抛荒。

地，时间在公历七月，一般都是用长刀耕作过程，先是 草（个别寨子有用

倒晒干后即放火连片地烧。刀的，如芒杏）。用斧砍树，但大的树依然留下。树、草

为了使火不致蔓延，在放火前先将四周的树砍光。这样经过火烧的地称为火地。火地上

长出

一般是先种豆（也有荞、豆各种一半）。豆地既不挖也不犁，只将豆种撒在地上。等豆

寸多高后，即用铲子松土除草一次，以后草长后，再拔草一次，并将一些发芽的

树枝砍去。然后，就是收割了。收时用手将豆秆拔出，晒干后将豆子铺在篾巴上用木棍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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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犁的时间只有五、六十年，对犁的作用认识及掌握犁的技

，便撒荞种，再犁

个工。

豆子收割后已是公历 月初，即准备种谷子。先用长刀将地上野草和发芽的树枝除

去，连同打过的豆秆一起烧光，用灰作肥料。地不犁不挖，便开始点种。男的走在前面

用矛打塘，女的跟在后面将谷种撒在塘内。塘子是一个对着一个的，约二、三寸深，每

隔约一尺打一个塘。种时顺山坡由下而上，用上面一行挖出的土盖下面一行的坑。

点种后一般要薅草三次，但贫困户往往因缺粮只薅二次或一次，甚至一次也不薅

第一次，一手用铲子铲草，另一只手用刮刀将草刮在一块，用手拾起来。第二次，草已

长深，一般用手拔。第三次，草更深了，则用镰刀割。薅完第三次草便准备收割。收割

时，先用镰刀将谷穗割下，堆在地里，晒几天，半干后便用线毯或篾席铺在地上，将谷

穗放在上面用脚搓，或用弯棍打，以脱粒。当天打的谷当天背回。谷子如果丰收，第二

年一般仍再种谷子一年，否则就种小红米。

地一次，并且要翻土。翻土一般用锄挖，个别也有用牛犁若第二年种谷子，就要再

天（以薅三次计算）。翻土不深的原因，是

的，但都很浅，一般只三寸多深。由于翻土不深，草根没清除，几天后草又重发，因此

在播种前必须拔草一次，然后晒干烧灰作肥。烧后即开始播种，一般都由有经验的人将

谷种撒在地上，播种后再挖或犁一次，用土将谷种盖好。由于撒种不象点种均匀，因此

薅草比点种地困难。薅一斗种子的地需工

怕挖深了挖到生土，谷子就长不好。他们耕地不固定，不施肥，全靠烧后的草灰作肥

料。如地挖深了，谷子就不能很好的吸收养料。此外，到目前为止，犁的使用仍不普

遍。其原因：

）都是山地，坡度大的，不能用犁。

术还不够。目前会犁地的人很少，犁时一般须两人操作，一人拉牛，一人掌犁，效率不

高。 ）他们的牛大部分都用于“剽牛祭

鬼”，没有更多的牛来犁地。

草、砍树，晒干后放火烧，然后犁或挖一次

上面谈的是先种豆后种谷子的情况。如先种荞后种谷，情况就有些不同。

先种荞仍需开荒

或挖一次，复盖荞种。中间不薅草，只待收割。收割情况和收谷子一样。

无论先种荞或先种豆，一般在下一年都种谷子，第三年一般种小红米。只有个别产

量高的地方才种两年谷子，第四年才种小红米。

岳宋佤族选种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富裕户才选种，即在收割时选一些饱满的谷穗保

存起来。解放前不施肥，解放后已有少数人积肥。在灌溉和防洪方面，过去完全靠祭

鬼，解放后在干部的帮助下，有少数人挖了防洪沟。

他们和害鸟作斗争一般用笋叶拴在树桩上，使之随风摆动。

产量与劳动日

从开荒到收割共需

岳宋佤族下地时间一般在上午九时左右，返家时间约为下午六时左右。但因山高耕

地远，来回走路要花二、三小时，实际工作时间约六至七小时。由于各个劳动者技术水

平、工作效率不同，耕地的地势和坡度不同，种一斗种的地所需的工数有相差二、三十

个工的。一般一斗种（相当三亩） 个工，即 个工，烧地地

个半牛工，个工（若犁则只需 个人工），拾草 个工，播种 个工，

个工，收获

个工，挖地

薅草三次共

一斗种的收获量，因情况而异，耕作较细的收得多，耕作粗的收得少，新开的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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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种可收 斗。

斗。

天。

户地收得多，旧的和贫困户地收得少，收获量一般为种子的二、三十倍至五十倍不等。

情况如下：

斗，最高达（ ）谷子：一斗种一般收

斗。

）苦荞：一般和谷子相同。

）甜荞：一斗种一般能收

斗。

（

）豆：一斗种能收

）小红米：

斗。竹筒均放在家里的房梁农作物收回后，即装在竹筒里，每个竹筒可装

上。富户粮食较多，一般都另有仓房，用囤箩把谷子囤放在仓房中，也有用大木箱（木

仓）贮粮的。

天至由于佤族禁忌很多，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出工

（二）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占有

岳宋寨的土地大部分已属私有，公有地只占极少数。目前尚存在的公有地形式有下

列二种：

）同姓公有地：现在只有蒙库姓还有二块，每块面积为籽种

，抛荒后谁都可以种。

由上述材料可见，公有土地不但数量少，且质量差，经营条件困难，故在整个经济

生活中作用不大。

据了解，在过去，公有地是很普遍的，后来才慢慢减少。由公有地发展到私有地的

过程是这样的：在他们来到岳宋以前，曾住在南康河附近的格龙戛地方。在那里，他们

大家都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劳动。那时，土地很多，没有限制。后来迁到岳宋时，土地还

是谁开谁有，仍没限制，大家还是在一块劳动，同姓在一起生产，不过这时已是分开吃

了，每个姓的土地也有了界限，但抛荒后别姓仍可耕种。艾绑、艾宋讲：“初到岳宋时

才有三姓，即蒙库、忙、永铺擂。每姓都有二、三个老人。三姓是一起来的，蒙库来得

早些。那时土地谁种就是谁的。”

后来，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土地问题逐渐被重视起来，各家种的地就慢慢地

成为各家所有，土地私有化逐渐形成，集体劳动便为一家一户的生产所代替。在忙姓祖

华里有一块公荒地，属于岳宋、马散和芒杏三寨

斗。该地由同姓

人伙种，收获物由艾可头人管理，作同姓公共费用，如换牛杀吃，买酒招待亲戚，等

等。

）几个寨的公有地：离岳宋

共有。三寨人都可以开种，但不能出卖。种后抛荒时，别人便可开种。该地在三寨之

间，坡大地高，经营条件差，且谷子长不好，收获较少。

从西盟到芒杏的路右边还有一块属岳宋和芒杏的公有地。它原是芒杏寨的，后因岳

宋人多地少，而芒杏则地多种不完，于是两寨合种，久之，遂成为两寨所有了。另外还

有一些地是芒杏送给拉祜族种的，拉祜族迁走了，岳宋又去种。但这部分地仍不能买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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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现耕地

亩，比贫困户多

人，占总人口的

亩。

亩，比中等户多

先怀格冷时，土地就分种，同时也就逐渐私有了。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土地从公有到私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第一、初时，人少地多，人们也没有完全定居下来，随住随种，土地未私有，因此

土地占有不成问题。

第二、后来，人们定居下来，同姓人在一起生产。但在同一地方可能住着好几姓，

由于耕作是以姓为单位的，因此土地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同姓公有的形式。不过这时土地

观念仍不强，同姓公有地抛荒后别姓仍可耕种。

个

第三、由于人口逐渐增多，生产发展，人们对土地的需求扩大了，土地观念也逐渐

增强了，土地私有的要求便开始产生，而这时实现土地私有这一要求的物质基础

也已经形成了。于是，土地便开始由同姓公有向私有过渡。首先成体生产成为可能

为私有的是离寨子近、土质好、坡度小的土地；然后才逐渐扩大到距寨较远、土质较差、

坡度较大的土地；最后才形成今天这种局面：除了极少数经营条件很坏的土地外，其它

都已私有了。

私有土地，可以买卖或转赠，可以父死子继。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土地占有情况

开始出现不平衡，但悬殊不太大。下面以段翁小寨的情况作说明。

斗籽种，以段翁寨现有耕地 斗籽种面积相当于 亩 计 算 ， 共 有 现 耕 地

户，亩。全寨共有 人，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亩，平均每人占有土地

田 。

在段翁寨 户，占总户数的 人，占总人口的

亩，占总面积的

户中，有贫困户

耕地面积 ，平均每户占有 亩，平均每人占有

户，占总户数的 人，占总人口的 ，占有现耕地

，平均每户占有

中等户

占总面积的 亩，平均每人占有

户，占总户数的

，平均每户占有

富裕户

占总面积的

亩，贫富相差不到一倍。

贫富之间相差近五倍。若按人口来计算，富裕户平均每人占有土地

亩，比贫困户多

土地占有上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并不厉害，这种情况，也同样地表现在对生产工具的

占有上。

，占有

亩。

亩，

亩，

亩，

亩，比中等户多

段 翁 寨 生 产 工 具 占 有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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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刀平均富户每两家有把，中等户每三家占 把，中等户每三家有

把。富裕户平均每户占有 把，贫困户把，平均每家不到整个段翁寨共有条锄

三家不到

把，贫困户九家有 。把

土地的使用形式

与今天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相适应的个体经营，是目前岳宋土地使用的主要形式。但

由于生产力低下，加上原始互助习惯的影响，目前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土地使用形式

合种。因此，岳宋目前还存在着两种土地使用形式。

）个体经营：以户为单位，自己耕作自己的、或借别人的、或村寨公有的土

地。这是目前岳宋土地使用的主要形式，约占现耕面积的

户，占总户数共

）合种：一般是两户或多至十余户合种一块土地。合种在岳宋很普遍。全岳宋

户，参加合种的就有 ，其中个别小寨有的合种竟达到

年播种 斗（包括谷、小红米和荞），其中合种

斗，为籽种总数的

。就合种面积来看，段翁小寨

的籽种占

合种有下列几种形式或情况：

一方出地，双方平出劳动力和籽种，收获平分。

双方出地（土地共有），或双方轮流出地，平出籽种和劳动力，收获平分。

同姓合种，土地属同姓人公有，籽种和劳动力同出，收获物归同姓人公有，由姓头

人保管。

由于某种原因，如缺籽种、劳动力，中途和别人合种，过去所花工本不计在内，仍

平出平分。

欠债户与放债户合种，债主出籽种（或土地），劳动力平出，收获物扣除籽种，然

后平分，欠债户则以所得收获抵债。

双方伙买土地合种，但将土地分为两半，各自独立经营，收获物统一平分。由于双

方经营不同，往往收成不一，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

参加合种的一般都是同姓或亲戚关系。合种的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一方没有土地或因地抛荒轮不过来，也有的因为土地是原来即共有的，

还有的是卖者只卖一半，而后买卖双方合种。

第二、由于缺乏劳动力、籽种和耕牛。

第三、出于友好互助。

他们认为，合种也有缺点，如有的说：“合种人多，出工不一致，劳动力也有强

弱，收获平分不合理”；有的说：“合种地大家不够关心，出工也不如自己种方便，什

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此外，还有一些他们意识不到的缺点，如富户雇工参加合

种和中途合种，合种前用的工不计报酬等，都有了某些剥削因素。

但总的来说，合种基本上是原始互助性质的，它对解决劳动力和籽种不够等困难，

起了一定作用。因此，目前它还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延缓了阶级分

化。

土地买卖

传说土地买卖已久，但始于何时，尚无一致说法。有的说只有三代，一般认为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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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占中等户总数的

斗种，与富户相比相差近

，共买地

十代。我们也认为，土地买卖已有十代，因为岳宋土地的私有在十代以前已经产生。但

普遍的土地买卖，只是近百年的事。因为近百年来外族的迁入，给佤族带来了如锄、犁

等新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大大提高了，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两极分化，这就为普遍的土地

买卖创造了前提条件。

。

由于岳宋比邻近几个寨子（如班帅、芒杏、马散）建寨晚，占有的土地较少，随着

人口的增加，就要求向外寨买地。另一方面，由于岳宋土地地势较低，土质较肥，气候

较热，因此产量较周围寨子都高，也就有可能向外寨买地。土地买卖除在本寨内进行，

与外寨发生的买卖关系亦不少

斗籽种面积。买地户共有

买地者不仅有富裕户，也有中等户和贫困户。根据我们所了解的

户，其中富户

斗种，占买地总数的

斗种，占买地总数的

倍。贫困户买地者

斗种，占总数的 ，平均每户只买地

富户多是一家自买，而贫者往往是合买。在

斗种是合买，即只有 是合买，而 是自买。中等户有

困户有

土地价格一般很低（多用实物支付）。买卖土地须先问过兄弟、同姓和本寨之后才

起因缺口粮，

共买卖土地

大部分富户都买地，共买土地

户买地者有

买土地

买土地

。那时借贷没有利息，只需

。贫

斗

子

赛因种是合买，占

起因“祭鬼”，能向外寨出卖。在 起因抽大烟。起土地买卖中，

可见缺粮和迷信是卖地的主要原因。

雇工

岳宋雇工情况相当普遍。绝大部分的贫困户和部分中等户，因为欠债或缺乏口粮，

每年都得抽出大部分或一部分时间去帮工。主要是富裕户雇工，也有部分中等户雇少量

的工的。

。富裕户每年雇工数约在 斤，占其

雇工剥削是当前岳宋主要剥削形式之一。据我们计算，雇一个工可剥削一斤七两谷

个左右，因而每年靠雇工剥削收入每户约

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见雇工是富者剥削贫者的重要手段之一。且贫者往往因帮工耽误

而荒废了自己的土地，或收成很坏，一斗种只能收七、八斗，吃不到几个月就缺粮，又

得向富户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最后还不起债，就只得卖妻卖子，甚至出卖自己为

奴，可见债务、雇工和蓄养奴隶这几种剥削形式是紧密联系而又相互作用的。

雇工虽然普遍，却没有出现长工。这是由于岳宋目前还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的人。其次，奴隶买卖的存在，也是长工未出现的原因之一。

帮工的工具有的是自备，有的

。

在岳宋，帮工无论大人小孩都是一天一赛因谷子

是使用雇主的

除了雇工关系外，在岳宋还广泛地存在着换工。

债务

互通有无的借贷发生很早，“从吃大米饭时就有了”

杀鸡泡酒就行 。后来汉族也来。借贷计利是从拉祜族来后学来的，当时的利息是

，平均每户买了

，即

起土地买卖中，

户，占富户总数的

斗种。中等

，共

，平均每户

户，占贫困户总数的

倍。

斗种土地中，只有

斗种，与富户相比相差

户富户所买的

斗种是合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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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贫困户。借出的

户中，借

起，借其

斗谷子。

人，占奴隶总数的 ； 男 人，占奴隶总数的

了，“他们作生意，一包茶叶要卖一元半开，借五、六两洋烟就要谷子二斗，久之，佤

族也跟着这样做起来了”。

。在这在岳宋段翁寨

户。可见借债户户，其中贫者

户中，发生借贷关系的有

户，占借入户的入的有

户。既借出又借入者

户，富户

户，贫者

户，贫者户，中等户

借贷种类很多。在 起，借谷子的起借贷中，借牛的

它东西的 户贫

起，借半开和谷子的

起。借牛的多为富裕户，中等户和贫困户一般多是借谷子或半开。在

困户借债中，共有债务关系 起，借牛和鸦片烟的各一起。借鸦

片烟也是用来换谷子。

两牛肉还

在岳宋除了谷债、半开债、牛债和烟债外，还有下列两种债务形式：

）牛肉债：

）母猪债：富户把小母猪贷给贫者养，所生小猪平分，母猪所有权仍属债主。

病死各吃一半。

，均为借贷一般都是秋收前借，秋收后还，时间约三个月左右。利息，除牛债外

。复利尚未发现。

左右。

债利支出，因岳宋本寨之内借贷较少，一般都借给外寨，因比很难了解。据推算，

约为贫困户收入的

斗，剩下

债利收入是富户的一项重要收入。如芒得果寨艾仿珠米，据本人谈，他家一年收入

斗，支出为 斗放债。若按 的利率计算，每年可收债利 ，占

其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弱。

借贷原因主要是缺粮和祭鬼，也有因欠结婚聘礼而负债的。

由于借者生活贫困，利息过重，往往不能按期还债，因而招致抄家、拉牛或拉人。

即使负债者本人无牛，债主也可以拉他同姓或同寨任何人的牛。牛被拉之后，债务人应

设法赔偿损失者，一般是卖儿卖女，甚至卖妻子或本身为奴。目前，债务关系已经成为

他们阶级分化，财富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的有力杠杆了，同时它也是构成民族纠纷的重

要原因之一。

债权和债务父子相承已成为不成文的法律。有些贫困户前几代人的债也要全部继承

下来，有些一辈子也难以还清，甚至因日子久了，究竟还要还多少也不知道。

两鸦片烟，七、八年未还，也存在同姓偿债的义务。如芒得果寨艾启欠班帅艾雨

艾雨就来拉岳宋艾仿珠米家的牛，后来还是同姓负责偿还了。

蓄奴

蓄奴是始于收买养岳宋蓄奴还不太久，根据艾怪等老人讲，才有三、四代人

子，现在奴隶还带有浓厚的养子性质。

，岳宋现有蓄奴户 户，为总户数（ 户 ）的 强。

户，占蓄奴总户数的

根据普遍登记和调查

在蓄奴户中，富裕户 ；中等户 户 ，占 蓄 奴 总 户 数 的

户，占蓄奴总户数的 。共蓄奴隶 人 ，占岳宋总人口

人）的 人中，女

；贫困户

。 在

户；富裕户

户，占总户数的

；中等户

户，富者户，中等户

户。

起，借半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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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寨者人，占奴隶总数的 人，占奴隶总数的

岁 至

人，占总奴数的岁以上者 。从地区来源

；不 明

。从时间上看， 年至 人，占奴年买来的

人，占人，占奴隶总数的

人，占奴隶总数的

个奴隶中，大多数是小孩，年老的奴隶未发现，这是因为奴隶可

蓄奴户喜欢买女的，因女的较男的听话，劳动好。同时买女的也是个“赚钱的生

意”。因为男奴大了结婚分居，身价一般不还，还要分给他土地和某些生产工具，而女

的成年出嫁时身价要赔还（一般是照价赔还，个别有高于身价或低于身价的），奴主还

可得到聘礼。在上述

岁以下者 人，占总奴数的

人，占总奴数的

以在婚后分居或出嫁。按年龄统计，

岁者

人，占奴隶总数的

看，自外寨来者

来地者

年买来的隶总数的 年买来的

年买来的奴隶总数的 ； 买来 年度 不明 者

。从这个统计一方面可以看出，人，占奴隶总数的 年以前的数字较小，这

是因为买来后有些已出嫁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奴隶买卖在逐渐发展着。

个奴隶统计，因债务被卖为奴和被债主拉来为奴者

为奴的原因，主要是买来和因债务关系。出卖子女者也主要是因为欠债和贫困缺

粮。根据岳宋现有的 人，占总奴

数的

子女被同姓亲属所卖为奴者

族同姓人有代偿债务的义务。若生前欠债，无法偿债，死后其子女有极大可能被同姓亲

属卖掉，抵还债务）；因父亲或自己偷人东西要偿还而被卖者

其它

者

；因贫困缺粮而出卖子女为奴者 人，占总奴数的 ；父母死后，其

人，占总奴隶数的 （这种情况也多因债务关系。佤

至

元半开（合人民币 元）；最

条、火药枪

人，

。这也反映佤族社会交换形式的人，占总数的

）他们一般的说法认为“自己的人，卖给人

人，占总奴数的

；不明原因人（据说是哥哥强其和一男子结婚不愿而被卖），占总奴数的

人，占总数的

因债务沦为奴隶者有三种情况：一是为偿还债务而出卖子女；一是债主把负债人的

子女拉卖为奴或拉为奴；一是生前欠债，无法偿还，死后同姓人把其子女出卖以抵债。

后二种情况往往是发生在异姓关系中，同姓欠债而互拉为奴隶者还未发现。

，一般是

除债主把负债人的子女拉为自己的奴隶外，其他多是通过买卖变为奴隶。奴隶买卖

已较盛行。奴隶买卖一般通过中间人，特别是到外寨买或外寨来卖者，更要经过中间人

（任何人都可以当中间人）。成交后，中间人得到一部分“打牙”钱

个奴隶的价格看，最低的

元半开，由买主和卖主双方共出。由比可以说明奴隶的买卖是和商品一样进行的。奴隶

的价格不等，从岳宋现有的

条、黄牛高的是水牛 支；一般是一条或两条牛。买卖中，多以实物

个奴隶统计，用实物交换者

；以半开买者

（牛和大烟等）进行交换，用货币买的为数不多。据

占总数的

落后。

理由有三点：

因债务或贫困出卖子女时，一般先告知同姓人，否则同姓人就会讲“乱做了”。同

姓人不要时再卖给外姓或外寨。卖给同姓人，价格一般便宜些。有人认为这是同姓人的

“优先权利”。我们认为，“优先权”的成分是存在着，但这也是同姓人的义务，而且

义务的成分是主要的。

）上面这种情况主要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时产生的，转卖奴隶

）卖给同姓人，多半是因债务关系，即为了偿还欠债而出卖子

家，不好啦”；

则没有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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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奴隶是为了劳动”

拉卖负债人的子女女，同姓人代为偿还所欠债务而留下其所要卖的子女，或者债主

义负债人的同姓代为偿还债务而留下其子女。这三点都说明这中 务的成分重些，

是主要的。卖给同姓人的价格要便宜些，这是因为奴主对同姓奴隶的支配权和奴役性也

一般与外姓买来的奴隶不同。就是说，他对奴隶的特权是受同姓义务的限制，若虐待奴

隶会受到同姓人的责备。同时对同姓奴隶的处理上也有所限制，例如在转卖时，就往往

预先告知其父和同姓人，否则也会受到同姓人的责难。这也说明同姓先行买留的情况，

主要是一种同姓间的相互义务。

了

还没有发现专事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但经常做人口买卖的中间人已个别产生

，也存在个别欺骗和拐卖人口（偷或骗人家的小孩卖）的人。

奴隶中没有发现战俘奴隶。据老人说，“过去也未有过”。原因是和他们的砍头习

惯、械斗和血族复仇有关。械斗往往因“砍头”而引起。主动发动械斗者往往以砍头为

目的，被砍头之寨发动械斗又往往是为了复仇，因此双方所获之人，都是处死和砍头。

阿妈），奴主

奴隶和奴主的关系虽然是一种剥削压迫的关系，但却被亲戚关系所掩盖。奴隶与奴

主以亲属相称，有的以平辈相称，有的以异辈相称，根据双方的年龄而定。有个别奴隶

虽然较之奴主年龄小得多，父子相称是恰当的，但也可以同辈相称。根据岳宋现有奴隶

统计，绝大多数奴隶称男奴主为“格因”（阿爹），称女奴主为“包”

则称奴隶为“官得美”（儿子，指男的）和“官得崩”（女儿，指女的）。奴隶与奴主

的子女则互称兄弟姊妹。若奴隶与奴主以兄弟相称，则奴主的子女对奴隶就得以长辈相

称。个别奴隶称男奴主为“饱”（即姑夫、姨夫、舅父、岳父等），称女奴主为“羊”

（即婶母、姑母、姨母、岳母等）；奴隶主则称女奴隶为“耿”（即儿媳）。在与奴主这

样的称谓下，与奴主的子女则相互称兄弟姊妹（和岳父、姑夫、姨夫的子女称谓同）。

奴隶在生活上（指吃穿），视奴主的

心

肠”好坏和奴隶“心好”与否有所不同。

奴隶“心好”与否的标准即是否听话和劳动好坏。若奴主的“心肠”好，而奴隶又

好”者，则吃穿基本上和奴主及其子女一样，只是在装饰品上，奴主的亲生子女要比奴

隶多一些。奴隶的装饰品所有权是属奴主的（自己子女的装饰品亦属父母所有。女儿出

嫁，银的装饰品要留给父母，不能带走）。若奴主心不好而奴隶“心又不好”者（从奴

主的观点看），生活待遇则差，一般吃不饱，有的不给衣服穿，甚至还遭苛待。也有些

奴隶虽然听话，劳动好，却仍遭奴主的苛待。

奴隶主对奴隶可以处罚，转卖，甚至处死，但这种权限在某些地方也受到某些限

制。例如，处死奴隶时，一般需要以“奴隶心不好，不听话，不好好劳动”等理由作借

口。任意处死奴隶，或处死社会上认为心好、听话、劳动好的奴隶，要受到社会舆论的

斥责。虽然别人不能进行干涉，如一般人所说：“这是他们的人，别人管不了”，但

是，社会舆论给奴隶以同情，斥责“某奴主心不好”，“虐待人家的人”，等等。

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岳宋佤族还没有不劳而食者，也没

有产生轻视劳动的观念。他们很重视劳动生产，说不好好劳动生产就没得吃。他们从

四、五岁起就开始做些附带劳动，直到死才终结他们的劳动。奴隶的劳动当然亦如比。

奴隶的劳动强度在劳动范围和劳动时间上要比奴隶主大些，如从地里生产回来，男奴主

一般就休息了，而男奴则还要从事舂米背水等劳动。佤族“做鬼”时间和禁忌很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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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奴隶的剥削，还是很微小从整个社会看， 社会生产的基础仍是“自由人”

禁日，男奴主一般是吃酒和从事宗教活动，而男奴则要砍柴或搞家务劳动。 族女子都

从事主要生产劳动，也要担负家务劳动，因此，一般女子比男子劳动时间长。而女奴较

之女奴主劳动强度则更为大些。一般有女奴之家，家务劳动全部或大部都由女奴担负。

而

岁以下可以做些附带劳动， 岁算为半劳动力，不是奴隶。佤族的劳动年龄， 岁

从岳宋 岁以下者 岁岁以上就算全劳动力了 个奴隶的年龄看， 人， 至

人，只占奴隶总数的 若与人， 岁以上者 人。也就是说，全劳动的奴隶才

若从剥削量看个）相比，则只占 岁以下的奴隶，岳宋全劳动力的总数

岁者一般可以养活自 奴主

无儿子），后因判

奴主是剥削不了什么的，还要补贴一些抚养费； 岁至

岁以上者，即一个全劳动力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大概为维或可能得到少许剩余劳动；

持其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吃稀饭、穿破衣和“做鬼”的需要）的一

倍或一倍多一点。

不受鄙视。

在社会上，奴隶与一般“自由人”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可以和自由人一样参加各种

政治和宗教活动。男女奴隶都可以和“自由人”通婚，“自由人”与奴隶结婚和与“自

由人”结婚一样， 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奴隶低贱的观念，一般人看待“买来的

就和自己人”（包括奴隶在内）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奴隶若不听话，不好好劳动，

起同样的亲生儿女不同了，吃穿也有区别，但亲生子女若不好好劳动，不听话，也常引

的结果，这中间不包含有对奴隶的鄙视观念。奴隶和一般人都遵守佤族的习惯法，社会

上还没有出现专门对付奴隶的“怠工”和逃跑的法律规定。岳宋主要头人之一艾状与出

家奴隶艾判（男）发生争吵后，互不讲话了。可能因艾状理亏，十数日后，状泡酒请判

和解。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奴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与“自由人”大体平等的。

个奴隶的出路看

奴隶的出路主要是被收为养子或养女，或兄弟，或成年后结婚出家，其次是病死或

逃跑，被奴隶主处死者是个别的。根据岳宋调查的当代 ，被收为养

人，占总数的子或养女或兄弟的 病死者 人，占 ；转卖者 人，占

人，占 ；处死者 人（杀掉、砍头祭谷和活埋各一人），

占 人，占

结婚出家者

逃跑者 ；其他一人（被人偷去），占

好者”。对男的讲更是如此。买男奴时要

被收为养子或养女或兄弟，是奴隶最主要的一条出路，条件是要听话、劳动好、被

奴隶主认为 做鬼”杀鸡看卦，卦好就

看阶段”，一般是

买，卦不好就不买。买来后就是自己的人了，但是要收为自己的儿子还要经过一个“试

看阶段”。一般试看二年或三、四年。若奴主认为奴隶“心好”，便再做第二次鬼，请

魔巴杀鸡看卦。卦好就让奴隶改从奴主姓，并背诵奴主家谱，成为自己的养子。若奴隶

“心好”，虽在结婚出家前没有杀鸡看卦收为养子，到结婚出家前也要杀鸡看卦收为养

子，例外的情况是没有的。若奴隶“心不好”，经不起奴隶主的

囊买判是准备收为养子的

被奴主转卖；若不被转卖，到了结婚年龄也能结婚出家，结婚出家时也得“做鬼”收为

养子。总之，男奴买来后若没有特别危害奴主的利益（特别危害奴主的利益，有被处死

的），则不被收为养子就被转卖掉。从岳宋结婚出家的男奴看，都已被收为养子或兄

弟，无一例外。艾判是艾囊的奴隶，

年结婚出家，（奴主认为）不好好生产，囊便又从兄弟家要来了一个儿子。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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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主要分给土地和生产工具。

的。因为从经济观点

奴主认为奴隶

年又

出家时，囊还不准备“做鬼”收为养子，便受到社会上的责难。忙姓艾躺（是小头人）

曾数次骂囊和其兄（囊的长兄是岳宋主要头人之一）：“你们为什么不让艾判姓永欧

（囊姓永欧）？你们若不让，我给你们钱（指艾判的身价），让判姓忙，成为我们的人

⋯”。现在艾囊为艾判做了第二次鬼，承认为永欧姓人了，囊与判成了义子关系了。

这一事例也证明买来的男奴，只要不转卖掉，都要收为养子或兄弟。奴隶结婚出家时，

分给的数目，有的与亲生儿子一样，有的比亲生儿子稍少

些。奴隶出家后与奴主保持亲属关系，有相互帮助的义务。剽牛时相互吃一腿肉（佤族

父亲剽牛，儿子也吃一腿；兄弟剽牛，互相吃一腿）。

剽牛分肉时，什么样的亲属吃什么地方的肉是有规定的。儿子剽牛，父亲吃一条前腿；

买女奴和买男奴的情况基本相

出家成为人家的

同。但是女奴不被收为养女的，较之男奴不被收为养子的要多些。在结婚出家的女奴

中，多数被奴主收为养女，也有一部分未被收为养女。奴隶主认为女大

人，因此收与不收为养女关系不大，同时养女和女奴在实际上和物质利益上对奴主也无

多大区别。

养子结婚出家，是不还身价的，因为凡出家的男奴都被收为养子（或兄弟）了。养

女（女奴）出家，则由其丈夫赔还身价。多数照原身价赔还，也有少赔的，多赔的是个

别的。

）收为养子或养女或结

如上所述，奴隶买来后，若经不起奴主的“试看”，则绝大多数被转卖掉，有的甚

至被多次转卖。但不管被转卖几次，最终还是有三条出路：

所谓个别者，是因自

）病死；

婚出嫁。现有的奴隶中，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发现年龄大的奴隶。

身残废而找不到配偶者； ）被奴隶主处死或卖出去“砍头祭谷”。有

些寨子为避免砍别寨人头而树立仇家寨，便买人砍头祭鬼。岳宋就多是买人砍头。在这

些被买来砍头的人中有不少是转卖的奴隶。因为一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人卖去砍头。

（若女

结婚出家的奴隶主要是指女奴，因男奴结婚多已被收为养子。奴隶到了结婚年龄即

可以自行结婚。即使奴主阻止，也不能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因为奴主强行阻止奴隶结婚

会受到社会谴责。奴隶可以和“自由人”结婚，没有任何限制。女奴结婚出嫁时，奴主

以“父母”主婚人的资格出现，男方请去吃酒，男方所出的聘礼也尽为奴主所得

赔还数目由奴主决定，一般与买她时的身价相当。

奴的父母也在，也被请去吃酒，也可得到少许聘礼，但大部分是奴主得了）。女奴出嫁

的身价由男方赔还

奴隶逃跑是经常发生的。原因是受奴主虐待，或想念父母。逃跑一般多是逃回父母

或亲戚家，个别年龄较大、懂事的奴隶往往逃到奴主的仇家寨子。因跑到仇家寨子，奴

主就无法追回了。奴隶逃跑是奴主感到头痛的事，现在还没有制定出什么约束奴隶逃跑

的“法律”。跑掉后，收留者并不告知奴主，等奴主自己来找。找回后进行教育和恐

吓，不改再跑者就会被转卖了

一般是被转卖，被处死者则是个奴隶不听话，不好好劳动，

心

看，转卖还可以把买时的钱收回，而处死不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若

不好”，又严重违反了奴主利益时，奴主是有权处死奴隶的。根据在

心不好”，

岳宋的调查，被奴主处死的奴隶有三个，即艾砍、艾随，还有一个不知其名。

艾砍，男，佤族，十三、四岁，班帅人，被卖到木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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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薅谷地时，被卖出话，偷东西， 砍头祭谷”了。

卖给岳宋艾昂。砍到艾家后不好好劳动，不听话，偷东西，并屡教不改，还偷昂的盐巴

年谷地除草季节把砍用绳绑起来活埋了。原想“砍头祭谷”，后和大刀等。昂便在

因可怜他才改为活埋。对此，社会上是支持的。

、五岁，是艾琪的奴隶。从玉溪买来了二、三年，因不听艾随，男，佤族，十四

关于养子与奴隶的区别

对于买来的人有两个词汇，即

这是最难调查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也区分不出来，佤族

官叫克”和“穷叫克”。有人把“官叫克”说为养子，

“官叫克”，否则便称“穷叫克”。由此看来，

“穷叫克”说为奴隶，但实际上佤族并没有把这两个词的意义区分得这样明确。他们一般

都认为“官叫克”和“穷叫克”没有多大区别。按照他们的解释，所不同的是若买来的

人听话，劳动好，“心好”，就称之为

话，不好好劳动，

“官叫克”是较“穷叫克”稍受尊重的称呼；“穷叫克”是带有鄙视的称呼，是对不听

不好”的奴隶的称呼。

化。他们区分的实际标准是

养子与奴隶区分不清，不是由于他们概念不清，而是因为养子与奴隶易于相互转

心好”与否，听话与否，劳动好否。好者一般收为养子或

又极易转养女，不好者仍是奴隶。转化为养子后，“心又不好”了（奴隶主认为），

化为奴隶；原认为“心不好”的奴隶，若“心好”了，则又极易被收为养子或养女。奴

隶可以转卖，养子或养女若不听话，也可以转卖。奴隶若严重违反奴主利益，可以被处

死；养子若严重违反奴主利益

，奴隶和养子有如下几点

也可以被处死；亲生子也有被处死的

但是，奴隶和养子终究是有区别的。根据奴隶主的说法

教奴

奴隶则不进行此道手续。二、“心好”者收为养

区别：一、从手续上看，养子要做第二次鬼。它的意义，就是让奴隶改姓奴主姓，

隶背奴主的家谱，成为自己的儿子

心子，心不好者就不收为养子。这就是说，养子是 好，，的，奴隶则是“心不好”的。

收为养子的就是亲属关系，没有收为养子的还没被承认为亲属关系。奴隶既有“心好”

与“心不好”之别，亲与疏之别，因而在物质待遇上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三、“做鬼

成为奴隶主姓的人，便不能与奴主姓的人结婚了（也不能与收为养子后便改为奴主

否则

原父母姓人结婚），而奴隶则可以与奴主姓人结婚。四、收为养子后，奴主便不能把他

随便处死或转卖了 家就会乱了，不好了，若实在不听话就不收他当养子，就可

奴主”（养父）的关系是直系亲属关系，有互相帮助

以杀可以卖”，奴隶则没有这点限制，可以随意卖掉，处死也容易些。五、养子可以继

承全部财产，可以和亲生儿子一样分得东西（一般要少分些），奴隶则往往随意分得一

些土地等。六、出家后，养子与

的关系也是亲属关系，但“养老’

的义务，与奴主同姓人有互相偿还债务的义务。没有被收为养子而出家的奴隶，与奴主

（养奴主）的义务要比养子少些，同时与奴主同姓也

以上几没有互相偿还债务的义务。根据奴隶主所谈，我们把养子与奴隶的区分归结为

点，但这几点在佤族人中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同时也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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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岳宋佤族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娶两个老婆的极少。多妻为社会所允许，大小老

婆有着同等的社会和家

则往往住在一起，合不来便分居。由于丈夫对一方偏爱而产生物质生活上的偏重照顾是

有的，但她们没有贵贱的分别。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

）家庭以男子为中心，女子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家庭的经济权完全操在男子

之手，男子可以任意处理家庭中的一切财产，若处理不当，女子只能提出建议。家内的

而妻子则不敢打骂丈夫。即使遭丈夫无故打

人

年 月成立了区团结爱

劳动主要由女子担负。丈夫可以打骂妻子

骂，妻子也多不敢还口还手。

）一切政治活动和某些宗教活动，妇女无权参加。终日劳动和生育抚养子女才

是她们的本份。

妇女们自己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没有妇女担任头人和魔巴。在一次头人和老人座谈会上，问头人和魔巴为什

么没有妇女担任？他们对这样提问感到奇怪，回答：“妇女不会办事，不能当头人和魔

巴，祖先就如此”。

不敢发言。

国生产委员会，在岳宋选了两个较积极的妇女任爱国生产委员。她们经常受到男子的讥

笑，在召开委员会议研究事情时，

而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讨论研究时，头人和头人会议不能解

被习惯所剥夺，即使发但发言权实际上（虽然没有规定妇女不能发

引起了男人以至部分

视。有一次我们召开岳宋永大小寨群众大会，着重启发妇女发言，最后只

有一个较年长的妇女发言。发言时，她很怯怕。发言中和发言

有的男人当场说：“妇女发什么言。”妇女的讥笑。

实际是“买卖婚姻所谓结婚聘礼， 身价”和她母亲结的妇女“身价”。

若这样做，将为社会所不齿，

婚时的“身价”相等。男子在婚姻问题上有更多的自由，他可以讨两个老婆，可以丢弃

妻子，可以不顾妻子而另串小姑娘，但妇女则不能同时有两个丈夫，不能有了丈夫后再

与另一男子发生关系。 会被丈夫责打丢弃，甚至处死。

就妇女来讲，

从意识观念上看，男子认为妇女是终日劳动，生育儿女，侍奉汉子，为汉子

管的人。他们说，妇女不能办事情，说了不算，“谁家的老婆谁家管”

佤理”。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并安于这种地位，认为这是

但上面所谈妇女地位低下，

女相比　　应该说地位还是较高的。

是从佤族社会本身去看的。若拿她们与旧社会内地的妇

她们都是劳动者，是主要生产者，不需要依靠男

）遇有大事

妇次可以参加，

言也不被

（一）政治和社会组织

家庭、家族、寨子和寨与寨之间的关系。

丈夫对她们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若两个老婆合得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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